
亞洲大學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碩士班
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
111年06月15日110-2第7次系務會議通過
	學生姓名
	
	學號
	

	學制/班別
	□碩士班        (□語言治療組 □聽力組)



	預定之
論文題目
或方向
	

	指導教授
簽章
	

	審核意見
	


申請日期：　 年   月   日　　　           
註1：題目或方向日後若有修改，僅需指導教授同意，不需另外申請。
註2：指導教授資格請參見「亞洲大學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論文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實施辦法」。
註3：本系每位教師最多指導同一屆碩士生合計以6人為限。指導教授同意書經行政審核通過後方生效。
註4：已確認指導教授之學生，因故需更換指導教授，需另填寫「變更指導教授申請表」提出申請。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主任：
